对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的扶持流程

收到企业申请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，予以受理，并汇总省级以上研发中心清单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5个工作日内返回材料
申请材料报科技局计划成果科

科技局计划成果科下发通知

企业准备申请材料

报管委会办公会研究
管委会发文
科技局办公会研究
兑现：40%以资助类创新券形式发放，到科技局高新科领取；60%以资金形式发放，到财政局领取。
不符合省级以上研发中心奖励扶持要求的，不予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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